
○○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因廣告不實及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10.05. （九十）公處字第164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10月5日

被處分人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代 表 人　○○○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廣告上宣稱「美商○○公司，在短短十年內，就躍居全球

　　傳銷業排行第十三名，更榮獲○○雜誌連續三年列為全美成長最快速

　　一百家公司之一」，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一項之規定。

二、被處分人變更獎金制度，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依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三條之四所訂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三、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第一項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四、處新臺幣四十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按○○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原名○○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業於八十七年十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在案。

　　本案緣被處分人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來函變更報備獎金制度，但

　　於同年十一月一日起已開始實施。被處分人答稱因美國總公司遲延通

　　知，且獎金計算為全球統一系統，必須同步實施，致有所遲延。按被

　　處分人該次變更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已涉有違法，惟鑑於該次遲

　　延報備瑕疵尚屬輕微，爰先予警示。然據被處分人於九十年一月三十

　　日再為變更報備獎金制度，並依其後補正說明，於同年一月一日起已

　　開始施行，且遲延理由相同，顯見被處分人再度涉有違法，爰依職權

　　主動調查。

二、復被處分人美國總公司○○前於八十九年間與荷蘭商○○集團合併，

　　改名為○○，中文名稱改為「○○」，並於九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刊登

　　報紙廣告，標題為「傳銷史上最大的策略合併案」。茲為瞭解系爭廣

　　告內容之適法性，爰併案辦理調查。

三、有關被處分人涉及未依規定報備乙節，案據被處分人於九十年五月十

　　日到會答辯，該次制度變更內容，差別在於組織發展獎金與零售優利

　　獎金之發放比例不同。有關遲延報備原因，被處分人仍表示因美國總

　　公司遲延通知，且獎金計算為全球統一系統，必須同步實施，亦坦言

　　類此疏失並非第一次發生，前曾接獲本會警示函，但因適逢其美國總

　　公司被合併，經營團隊有所調整，經驗及對我國法令之熟悉度均有欠

　　缺，遂又發生本次疏失。

四、有關系爭廣告內容，以下情節涉及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經向被處分

　　人查證如次：



（一）關於系爭廣告宣稱「美商○○公司，

　　　在短短十年內，就躍居全球傳銷業排行第十三名」乙節：被處分人

　　　表示上述全球傳銷業排名係依據其美國總公司自行查詢知名傳銷公

　　　司之營業額而為比較，並表示該等傳銷公司均為股票上市公司，其

　　　財報均於公司網站上公布，為系爭比較之資料來源。惟查「○○」

　　　雜誌九十年二月號報導西元一九九九年日本排名前五十大直銷公司

　　　，引述自日本直銷專業雜誌「○○月刊」，其中「○○」營業額達

　　　新臺幣三四五億元，較諸被處分人美國總公司之營業額為高，然並

　　　未列入前開排行之中，另據悉「○○」產品及行銷制度於我國係由

　　　○○股份有限公司所引進，而○○公司業於八十一年間向本會報備

　　　從事多層次傳銷在案。對此，被處分人答辯表示其排名僅針對國際

　　　市場上公認知名、股票上市公司為比較，並未逐一檢視比較各個國

　　　家之傳銷公司，且部分區域性傳銷公司由於股票未上市，缺乏客觀

　　　營運數據，故未納入比較。

（二）關於系爭廣告宣稱「美商○○公司......榮獲○○雜誌連續三年列

　　　為全美成長最快速一百家公司之一」乙節：被處分人表示前開廣告

　　　內容係指西元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間，被處分人所屬集團之另

　　　一子公司○○，被美國○○雜誌評鑑為每股盈餘成長率最快速之百

　　　大公司，惟僅能提供西元一九九八年○○雜誌網站資料。但經詢及

　　　○○並非被處分人美國總公司之名稱，何以為上述宣稱，被處分人

　　　辯稱該段廣告前後文係就整個○○集團之表現為描述，被合併之對

　　　象亦為集團本身，應不致引人誤解廣告內容全係針對被處分人美國

　　　總公司為描述。

（三）被處分人表示系爭廣告具有爭議之部分，業不再使用。

　　　　理　　由

一、被處分人於廣告上就宣稱「美商○○公司，在短短十年內，就躍居全

　　球傳銷業排行第十三名，更榮獲美國○○雜誌連續三年列為全美成長

　　最快速一百家公司之一」，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一項之規定：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

　　　，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

　　　容等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本項規定依同條

　　　第三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二）系爭廣告為被處分人為招攬參加人，就其所提供通路服務之廣告：

　　　經查被處分人所刊登「傳銷史上最大的策略合併案」廣告，非為銷

　　　售特定商品，尚難認屬前開規定第一項所規範之商品廣告。惟系爭

　　　廣告目的在於招攬多層次傳銷之參加人加入，而多層次傳銷為行銷

　　　通路之一種，此觀諸公平交易法第八條第一項「本法所稱多層次傳

　　　銷，謂就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之定義甚明。多層次傳

　　　銷對於其參加人而言，除銷售商品或勞務外，亦提供通路服務，其

　　　內包括產品開發、物流配送、報酬分配、教育訓練等服務，俾參加

　　　人再行轉售商品或拓展組織以獲取利潤。是依前開法條第三項準用

　　　同條第一項規定，系爭廣告內容仍應受規範，自無疑義。



（三）系爭廣告所稱「美商○○公司，在短短十年內，就躍居全球傳銷業

　　　排行第十三名」，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被處分人表示前

　　　述全球傳銷業排名係依據其美國總公司自行查詢知名傳銷公司於西

　　　元一九九九年之營業額而為比較。惟查「○○」雜誌九十年二月號

　　　報導西元一九九九年日本排名前五十大直銷公司，引述自日本直銷

　　　專業雜誌「○○月刊」，其中「○○」營業額達新臺幣三四五億元

　　　，較諸被處分人美國總公司之營業額為高，然並未列入前開排行之

　　　中，另據悉「○○」產品及行銷制度於我國係由○○股份有限公司

　　　所引進，而○○公司業於八十一年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在

　　　案。是如將「○○」納入比較，前述全球傳銷業排名即有疏誤。被

　　　處分人亦答辯指出其排名僅針對國際市場上公認知名、股票上市公

　　　司為比較，並未逐一檢視比較各個國家之傳銷公司，且部分區域性

　　　傳銷公司由於股票未上市，缺乏客觀營運數據，故未納入比較。以

　　　上情形顯示前述全球傳銷業排名僅係被處分人自行比較，尚非引述

　　　自客觀、正式之市場調查資料，且其比較範圍僅限於被處分人所認

　　　定世界知名、股票上市傳銷公司，自非廣告所稱「全球傳銷業」，

　　　爰前揭廣告用語應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四）系爭廣告所稱「美商○○公司......更榮獲○○雜誌連續三年列為

　　　全美成長最快速一百家公司之一」，亦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查前揭廣告內容係指西元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間，被處分

　　　人所屬集團之另一子公司○○，被○○雜誌評鑑為每股盈餘成長率

　　　最快速之百大公司，而○○並非被處分人美國總公司之名稱，是以

　　　系爭廣告用語已足以引人認為被處分人成長快速，顯屬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被處分人辯稱該段廣告前後文係就整個○○集團之表現

　　　為描述，被合併之對象亦為集團本身，應不致引人誤解廣告內容全

　　　係針對被處分人美國總公司為描述。然查系爭廣告所屬段落雖以○

　　　○集團為起始，但中段以後文義上顯係對於被處分人美國總公司○

　　　○（合併前名稱）之描述，被處分人所辯自無可採。

（五）系爭廣告「美商○○公司，在短短十年內，就躍居全球傳銷業排行

　　　第十三名，更榮獲○○雜誌連續三年列為全美成長最快速一百家公

　　　司之一」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如前述。復上述內容係

　　　就被處分人背景、信譽所為陳述，以多層次傳銷事業通路服務而言

　　　，其背景、信譽適為參加人斟酌是否參加之重要因素，影響參加人

　　　對被處分人服務品質之信賴。綜上，被處分人違反前揭規定，足可

　　　認定。

二、被處分人變更獎金制度，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按依前開管理辦法規定，多層次傳銷報備

　　內容如有變更，除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變更等若干情形外，應

　　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經查被處分人於九十年一月三十日變更報備獎

　　金制度，並依其後補正說明，於同年一月一日起已開始施行，另依被

　　處分人獎金發放資料，可證九十年一月份獎金比例確有所變更。按獎

　　金制度為前揭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營運計畫或規章之一

　　部，而屬應報備事項，被處分人未於變更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前



　　揭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洵堪認定。又類此疏失並非首見，

　　本會前曾予以警示，亦為被處分人所認知。被處分人雖辯稱係因美國

　　總公司遲延通知，且獎金計算為全球統一系統，必須同步實施，雖曾

　　遭本會警示，但因適逢其美國總公司被合併，經營團隊有所調整，經

　　驗及對我國法令之熟悉度均有欠缺，遂又發生本次疏失等，惟按外國

　　事業既於我國設立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即應恪遵我國相關法令，

　　要難託稱獎金計算為全球統一系統，或謂不熟悉法令，而排除其責任

　　。

三、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

　　一項，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經考量其違法行

　　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及持續期

　　間，及被處分人之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

　　及違法後之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之態度等因素，爰依公平交易法第四

　　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就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

　　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一項規定情事，處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及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情事，處新臺幣二十萬元罰

　　鍰，總計處新臺幣四十萬元罰鍰，並命其停止違法行為，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五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

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